附件2
关于《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      为做好我市交易场所监管工作，促进交易场所规范健康发展，防范化解相关金融风险，我局对《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京政发〔2019〕4号）开展了修订工作，起草了《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2019年3月，在全面贯彻落实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精神、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我市印发了《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》（京政发〔2019〕4号），有效遏制交易场所风险高发蔓延势头，为交易场所监管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[bookmark: _Hlk96675970]在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2021年7月实施背景下，我局对《管理办法》再次修订，力求对交易场所作出创新性制度安排和更加严格的规定，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，加大防范和处置工作力度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监管真空，消除投机空间，切实保障投资人合法权益，有效维护首都金融安全稳定，为交易场所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。
    二、修订内容
修订后的《管理办法》全文分为总则，设立、开业、变更和终止，经营规则，监督管理，法律责任，附则等6章，共36条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主要对目的与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部门职责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
第二章设立、开业、变更和终止主要对交易场所的准入条件、开业流程、变更审批（备案）程序、终止程序等进行了规定。
第三章经营规则主要对交易场所规范经营、内部控制、风险管理、争议处理、行业自律组织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
第四章监督管理进一步明确监管措施和手段，规范监管行为。
第五章法律责任依据《条例》，对处罚情形进行了规定。
第六章附则是对本办法的补充性规定。
三、修订过程
自2021年7月启动《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以来，我局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号）规定，完成行业座谈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、公平竞争审查等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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